2019年度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赫山区医保局
（2019年11月28日）
根据上级关于2019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要求，现对我区2019年度城乡医疗救助工作进行了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专项资金实施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19年度，全区医疗救助资金收入总额2019 万元，截至2019年11月29日，已支出1596万，共计救助59982人次，其中资助参保437万元，参保人数28050人，直接救助1159万元，救助人次31932人次，其中救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9514人次，占直接救助总人口的61%。重特大疾病救助2578人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11人次，占比达59%。所有救助对象通过“互联网+监督”的方式提交给区纪委进行了公示和监督。同时，所有资金均实现“一站式”实时社会化支付，均已及时足额拨付到位。
二、绩效目标工作实施过程情况
根据上级医疗救助政策，结合健康扶贫的要求，打造健康扶贫六重保障体系，将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商业保险、扶贫特惠保、医疗救助、医院减免和财政兜底整合一体，织密织牢了针对城乡低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特困供养人员和其它特殊困难人员的医疗保障网，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防止其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从而增强困难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同时，“一站式”结算方式、分级诊疗和先诊疗后付费等多项健康扶贫举措的推出，极大的方便了困难群众寻医问药，打通了困难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3、 专项资金组织管理水平。
2018年机构改革，原隶属于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业务2019年4月正式转隶到医保局，并从新明确医保部门成为实施医疗救助主管部门，负责全区医疗救助有关政策的拟定和组织实施。财政部门会同医保部门制定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落实医疗救助所需资金和必要的工作经费。同时，医保部门负责做好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等的政策衔接。卫计部门负责对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行业管理、指导与监督，落实优惠政策，降低困难群众的医疗成本，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审计、监察部门负责对医疗救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情况通过赫山公众信息网予以了公示，实现了互联网+监督。
四、主要经验做法
（2） 一是加强资金测算，通过合理分配资金，最大化提升资金使用效果。二是资金预拨集体决策。所有资金的分配均由局党组及事务中心领导集体研究决策，严格按各定点医院往年往月的历史数据为参照测算予以划拨，充分提高资金利用率。三是精准审定对象。所有申请救助对象均由各部门严格审定后再由医保局导入医保系统并实行动态更新机制，保证精准审定，精准施救。实行一人一档，资料健全,程序到位。四是实行了“一站式”结算。救助对象出院时，定点医疗救助机构按照规定先行垫付救助对象医疗救助费用，定期与医保部门结算，方便了救助对象。五是救助程序公开透明。医疗救助机构建立统一结算平台，建立了救助对象个人健康医疗档案，张贴医疗救助就医指南，定期公布医疗救助情况。医疗救助对象、救助标准、救助程序进行公示，接受了社会监督，确保公平公正。六是多措并举织牢医疗保障网。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商业保险、扶贫特惠保、医疗救助、医院减免和财政兜底措施，形成六重医疗保障体系。七是建立信息平台，完善结算服务。2018年1月1日，医疗救助信息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且与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了无缝对接，实现了不同对象的分类施策和就医信息的互通共享。
五、项目后续工作计划
2020年，根据我区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现状，我区将继续加大资金争取力度。针对特困供养人员住院费用居高不下、医疗费用日益庞大的现状，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会同卫计、财政、审计等部门加大管控力度。结合认定清理整顿工作实际，加强资金测算，根据省市的统一部署，提标扩面，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
六、存在的问题
1.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缺口巨大，且逐年增加，而上级拨入补助资金无法满足贫困患者的需求，实际无法按照上级要求的救助比例实施救助。根据湘民发〔2015〕25号医疗救助相关政策规定，医疗救助对象中普通疾病住院救助在县乡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政策范围内的自付费用，年度救助限额内按不低于70%的比例救助；县级以上或异地就医的按不低于50%的比例救助；重特大疾病住院救助政策范围内的自付费用，低保家庭成员按不低于70%的比例救助；低收入救助对象按不低于60%的比例救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按不低于50%的比例救助。同时，根据湘民发〔2018〕33号文件精神，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大病住院医疗救助不限病种，按政策范围内个人年度累计负担的医疗费用设置起付线，起付线为4000元（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一类对象不设起付线），起付线以上部分救助50%，救助最高限额不超过5万元。根据而目前我区医疗救助资金总额有限，很难达到上级相关政策要求。
2.特困供养人员住院率持续增高，住院费用居高不下。导致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压力巨大。据我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关于《赫山区特困供养人员住院补偿现状分析》：2018年特困供养人员有6380人，住院人数达9247人次，住院率达145%。2019年特困供养人员有6279人，住院人数已达9336人次，住院率达149%。
3.门诊救助模式单一、滞后。根据省、市上级部门的相关文件精神，我区制定出台了有关门诊医疗救助的规范政策文件，同时，采取年度累计的方式实施救助。这种模式单一、滞后的门诊救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助当事人的治疗，没能达到及时雪中送炭的效果。
4.操作软件有待进一步优化目前使用的服务软件基本上能满足“一站式”服务的使用，但是，有些特殊要求，在系统设置上却不能正常反映。系统的操作反应速度和操作友好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七、相关建议或请求
（一）完善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保障机制，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拓宽医疗救助筹资渠道，探索将部分社会慈善资金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做大医疗救助资金蛋糕，不断提高医疗救助标准。
（二）恳请省级层面上能探索建立适时、科学和统一的门诊救助模式，建立统一门诊救助平台，不仅要使门诊救助补贴最终发放到对象手中，而且还要在合适的时间到达困难对象手中，使门诊救助补贴对于困难对象真正起到“救命钱”的效果。
（三）针对特困供养人员就医住院费用居高不下的情况，恳请上级根据我区实际需求加大医疗救助资金投入力度。

